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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的 

补充法律意见（六） 

致：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关于聘请专项法律顾问的相

关协议，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并出具了“大成（证）字[2015]第 349-1 号”《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

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的法律

意见》、“大成证字[2015]第 349-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工作报

告》，根据证监会的要求并受发行人委托，本所已就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和其

他申报文件相关更新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本所律师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出具《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

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及《关于杭州园

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 

2016 年 12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 153693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该反馈意见的要求，本

所出具了《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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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中国证监会第三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现出具《关于杭州园林设计

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四）》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四）》”）。 

根据该中国证监会第四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现出具《关于杭州园林设计

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五）》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五）》”）。 

根据该中国证监会第五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现出具《关于杭州园林设计

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六）》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六）》”）。 

本《补充法律意见（六）》为《反馈意见（五）》的回复及对《法律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

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之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

法律意见（六）》与《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

《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中不一

致之处均以本《补充法律意见（六）》的表述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六）》未

涉及的相关事项，则均延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

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

已作出的声明及表述。 

本《补充法律意见（六）》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

与其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

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中的含义相同。本

所律师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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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中发表法律意见

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六）》。 

基于以上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遵循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请发行人说明第一次申报时撤回材料的原因，前后两次信息披露的

差异。请三方中介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本所律师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的查验原则，采用书面审查、访谈的查验方式，

当面询问了发行人总经理有关第一次申报时撤回材料的原因；审查了发行人第一

次申报时的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并与本

次申报的相关材料进行了比对；在确认前述相关书面信息的可靠性基础上，本所

律师查验到如下事实： 

（一）发行人第一次申报时撤回材料的原因 

2013 年度，公司为了专注于风景园林设计业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计划出售子公司杭州风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和浙江浙大水业有限公司，因此

申请撤回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 

（二）前后两次信息披露的差异 

发行人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创

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15 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

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及行业的具体情况对招股说明书等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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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进行了更新，不存在同一事项前后两次信息披露存在矛盾的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第一次申报时撤回材料的原因是公司为了专

注于风景园林设计业务，于 2013 年度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计划出售子公司

杭园工程和浙大水业。发行人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8 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15 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及行业的具体情况对

招股说明书等申报文件进行了更新，不存在同一事项前后两次信息披露存在矛盾

的情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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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六）》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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